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编制的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本政府网站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由于篇幅所限，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西路1号；邮编：100061；电话：010-67199622；电子邮箱：tjbb312@163.com）。
    一、概述
    2010年，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积极推进本街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充分发挥了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健全。街道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了分管领导，办事处办公室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目前，共有1人兼职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保障体系日趋完善。街道严格执行区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的各项要求，切实落实东城区政府制定的依申请公开、信息发布协调等规定，制定了街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健全了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街道按照《条例》规定，编制并发布了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公开渠道逐步拓宽。今年新建了街道网站，兴办了《体街月报》，筹办街道《虹桥报》，多渠道发布街道信息，加大对街道工作的宣传力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服务作用得到深化。街道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公开安全隐患治理、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涉及民生方面的信息，确保群众知晓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信息。
    二、主动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有关规定，办事处不断充实主动公开内容，拓展主动公开渠道，强化监督管理，扎实推进主动公开工作。
自《条例》施行以来，截至2010年12月31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812条。（自《条例》施行至2009年12月31日，通过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42条）。全文电子化率达100%。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55条，占总体的比例为6.77%；规划计划类信息6条，占总体的比例为0.74%；行政职责类信息16条，占总体的比例为1.97%；业务动态类信息735条，占总体的比例为90.52%。街道全年接受群众信息咨询约13200人次，内容主要集中在计划生育、民政低保、住房保障、社会保障事务等信息。积极拓宽信息公开渠道。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公开机构职能类信息、规划计划类信息、行政职责类信息和业务动态类信息。投资建设街道网站，开辟政务公开专栏，及时发布街道各类信息，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快捷导航，对政府信息进行统筹展示。每月制作一期《体街月报》，向社区居民、驻街单位发放。筹办街道《红桥报》，努力搭建街道与驻区单位、社区居民的沟通平台。充分利用机关一楼服务大厅、社保所服务大厅信息滚动显示屏动态播放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类通知、信息、为民办事事项等。在服务窗口周边设置便民服务自由索取栏，制作了各类便民服务事项指南，方便服务对象取用。在街道、社区宣传橱窗张贴公示各类涉及居民利益的事项、通知等。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政府信息公开，确保了群众的知情权。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13条规定，全市各行政机关均根据《条例》要求，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单位2010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件。
    四、复议和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街道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0件。街道发生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行政诉讼案0件。街道发生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举报0件。
    五、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2010年街道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科室和各业务科室的政府信息公开协调发布机制还不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创新不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2010年将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科室和各业务科室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协调配合，统筹推进信息公开工作；二是以街道重点工作和关系群众利益的事项为信息公开重点，突出信息公开工作实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开拓信息公开渠道；三是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